
证券代码：603686� � �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2015-068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了提高闲置

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对最高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

款、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其他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

）

一、现金管理产品概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龙岩分

行

"

）签订《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协议编号：兴银岩企金新罗二部结

构（

2015

）第

031

号

,

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存款产品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本存款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

益两部分，浮动收益与挂钩标的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的波动变化情况挂钩。在本存

款产品存续期间的指定观察日，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大于等于

2600

美元

/

盎司，则

公司可按照规定获得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年化利率为浮动收益

2%

）；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

金定盘价格大于等于

400

美元

/

盎司且小于

2600

美元

/

盎司， 则公司可按照规定获得固定收益

与浮动收益（年化利率为浮动收益

1%

），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小于

400

美元

/

盎司，

则公司按照规定，只能获得相应的固定收益。

2

、存款币种：人民币。

3

、产品期限：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

39

天。

4

、成立日：

2015

年

7

月

30

日。

5

、起息日：

2015

年

7

月

30

日。

6

、到期日：

2015

年

9

月

7

日。

7

、观察标的：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定盘价格指由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BMA"

）

的会员被授权在伦敦交付的、以美元计价的，每盎司黄金的下午定盘价格。该价格由伦敦黄

金市场于定价日（伦敦时间下午

3:00

）发布并显示于彭博页面

"GOLDLNPM"

。如果在定价日的

彭博系统

GOLDLNPM

页面未显示该等定盘价格， 则由银行方凭善意原则和市场惯例确定所

适用的定盘价。

8

、观察期（产品存续期）：

2015

年

7

月

30

日至

2015

年

9

月

7

日。

9

、指定观察日：

2015

年

8

月

10

日（如期间存款产品提前终止，指定观察日则为提前终止

日）。

10

、收益计算方式：

（

1

）产品收益

=

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

（

2

）固定收益

=

本金金额

×1.85%×

产品存续天数

/365

；

（

3

）浮动收益：若指定观察日的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大于等于

2600

美元

/

盎司，

则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

【浮动收益

2%

】

×

产品存续天数

/365

；若指定观察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

金定盘价格大于等于

400

美元

/

盎司且小于

2600

美元

/

盎司，则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

【浮动收益

1%

】

×

产品存续天数

/365

； 若指定观察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小于

400

美元

/

盎司，则

浮动收益为

0

。

11

、产品存续天数：如期间本产品未提前终止，产品存续天数为起息日至到期日（不含该

日）的天数；如期间本产品提前终止，产品存续天数为起息日至提前终止日（不含该日）的天

数。

12

、管理费：本存款产品收益的计算中已经包含（计入）银行的运营管理成本（如账户监

管、资金运作管理、交易手续费等），公司无需支付或承担本产品下的其他费用或收费。

13

、资金金额：

151,000,000.00

元。

14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5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

、公司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

离。

7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

产品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四、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开放式）协议》，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215,000,000

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2

。）本产品已于

2015

年

3

月

9

日终止，获得收益

424,109.59

元。

2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营业部提交《招商银行对公

智能通知存款开办申请书》并取得招商银行审核同意，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33,870,500

元办理了

对公智能通知存款。（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2

。）

3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6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

存款协议》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33,870,000

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二）》，公告编号：

2015-016

。）本产品已于

2015

年

6

月

4

日终止，获得收益

342,411.78

元。

4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协议编号：兴银岩企金新罗二部结构（

2015

）第

002

号，利用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

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协议编号：兴银

岩企金新罗二部结构（

2015

）第

003

号，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215,000,000

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产品，本产品于

2015

年

6

月

9

日终止，获得收益

2,756,712.33

元。（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三）》，公告

编号：

2015-019

。）

5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机构

理财计划协议书》，协议编号：

2015010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00

元购买人民币保本浮动

收益型产品，本产品已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终止，获得收益

568,150.68

元。（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四）》，公告编

号：

2015-047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的《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封闭式）》（协议编号：兴银岩企金新罗二部结构（

2015

）第

031

号）。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关于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交易佣金

设置为零的证券公司名单的提示性公告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１８３０

）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为支持交易型货币基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投资者，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部分券商沟通，了解了部分券

商的佣金设置情况，现就有关交易费用事宜提示如下：

１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了解到的，将把本基金的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券商名单

提示如下（以下券商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１９６－２５０２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７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８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１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９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０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１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２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７１－４９６０７６２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１３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或

０２１－

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０２１－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６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７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１１＊８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１８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

９６２５１８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１９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２０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２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２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３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４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５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或

９５５３２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２６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７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２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 本基金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导

意见，该基金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非在该所交易的

ＥＴＦ

基金；

３

、 上交所暂免收取包括本基金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的交易经手费和交易单

元流量费，具体内容见上交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关于暂免收取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

基金交易相关费用的通知》；

４

、 考虑到交易型货币基金的特征，各证券公司对于本基金的交易佣金费率的设置均予

以了不同程度的减免；

５

、 本公司将继续与其他证券公司加强沟通，对于佣金设置具体操作需要本公司协助的

证券公司，可致电我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今后本公司将根据了解

到的情况陆续向投资人发布提示性公告；

６

、 投资者亦可通过已成为一级交易商的证券公司申购赎回本基金，其申购赎回费率均

为

０

。

风险提示：

１

、本提示性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作为公

司客户服务内容，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承诺。

２

、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本基金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此若有

疑问请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３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渝三峡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楼晓波

电话

０２３－６１５２５００６

传真

０２３－６１５２５００７

电子信箱

ｓｘｙｑ０００５６５＠１２６．ｃｏｍ ｓｘｙｑ０００５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３７

，

９４８

，

８４１．６２ ２５４

，

１９８

，

７４５．６７ －６．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１

，

５７４

，

８６８．８４ ３０

，

０６３

，

３２９．８２ ４０４．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８

，

７０７

，

３８５．１３ ２０

，

８１９

，

５４５．８４ ３７．８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

，

３２５

，

９３９．４３ －２１

，

６９２

，

９９６．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７ ０．１７ ４１１．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７ ０．１７ ４１１．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３４％ ４．７６％ １６．５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０７０

，

２１２

，

１４１．８５ ９５３

，

２２１

，

７６２．３０ １２．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７７

，

５９３

，

６２１．６６ ６３５

，

５９５

，

２１４．８７ ２２．３４％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６９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５４％ ７０

，

３０８

，

５９３

林飞扬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１

，

９８０

，

４００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１１

周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８２８

，

００１

李明睿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７７６

，

４００

金鑫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５６５

，

８００

刘东旭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４８３

，

５００

邹志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４５０

，

０００

郭侃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１４

，

１００

吴翔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１０

，

０００

赵月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１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林飞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

，

９８０

，

４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１

，

９８０

，

４００

股；公司股东周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６６９

，

２０１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５８

，

８００

股，合计

持有

８２８

，

００１

股；公司股东李明睿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５００

股外，还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７７５

，

９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７７６

，

４００

股；公司股东金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０

股外，还通过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５６５

，

８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５６５

，

８００

股；公司股东刘东旭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８３

，

５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４８３

，

５００

股；公司股东邹志超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０

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东郭侃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１４

，

１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４１４

，

１００

股；公司股东吴翔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１０

，

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４１０

，

０００

股。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国际经济延续了缓慢复苏态势

,

国内经济面临惯性下滑压力

,

国内市场整体

需求疲软

;

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

节能减排压力加大

,

油漆涂料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

的内外部形势

,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思路稳步发展

,

继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

大力加强原材料环

保替代、大幅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

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和推广

,

不断完善环保、安全设施

,

努力

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对生产经营的冲击

,

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定。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

亿元

,

同比下降

6.39%;

实现净利润

1.52

亿元

,

同比增长

404.19%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减少

: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出资比例

重庆龙之泉涂装防腐工

程有限公司

收回投资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注

:

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3

日公司与成都龙之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

,

双方

共同投资设立重庆龙之泉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成

都龙之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公司注册资本由全体投资人依各自所认缴的出

资比例分两次缴纳。第一次

500

万元在公司设立时足额缴纳

;

第二次

500

万元在公司设立后三年

之内足额缴纳。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实际出资

300

万元

,

余下投资款

300

万元应在在公

司设立后三年之内足额缴纳。

根据重庆龙之泉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

2015

年

4

月

15

日修改的公司章程

,

其注册资本调整为

1,500

万元

,

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成都龙之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公司注册资本

由全体投资人依各自所认缴的出资比例分三次缴纳。 第一次

500

万元在公司设立时足额缴纳

;

第二次

500

万元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足额缴纳

;

第三次

500

万元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足额缴纳。

2015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收回第一次出资款

100

万

,

实际出资变更为

200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40%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苏中俊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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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及

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苏中俊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工作调

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

辞职后仍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深交所相关规定

,

其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苏中俊先生在任职期间忠实

公正、勤勉尽责

,

为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公

司董事会对苏中俊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明贤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个人身

体等多种原因

,

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委员会委员及副总经理职务

,

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相关规定

,

其辞职自辞职申

请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张明贤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

,

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截止本公告日

,

张明贤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张明贤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会影响公

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董事会对张明贤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积极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公司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副总经理毕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毕胜

:

男

,49

岁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

,

高级政工师

,

历任公司三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党委书

记

,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

重庆特品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日

,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

除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外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的其他处罚

,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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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七届第十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

(

七届第十次

)

董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重庆

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

关文件已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以书面通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会议由董事长苏中俊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5

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173,436,88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7

股派现金

0.8

元

(

含税

);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

的总股本

173,436,8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送股及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变更为

433,592,220

股。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152,

046,113.67

元

,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15,204,611.37

元后

,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175,597,

778.59

元

,

减去已宣告发放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股利

8,671,844.40

元

,2015

年半年度末未分配利润

303,767,436.49

元

;

减去

2015

年半年度拟实施利润分配股利

135,280,772.64

元

,

留存未分配利润

168,486,663.85

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

(

母公司

)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82,268,399.57

元

,

减去

2015

年半年度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38,749,510.40

元后

,

公司资本公积金将减少为

43,

518,889.17

元。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刊登了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8)

。

本方案由公司全体董事经过反复讨论后拟定。董事会认为

,

本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对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相一致

,

具有合法合规性。公司自

1998

年

后再未推出过股份送转方案

,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

,

公司具备通过送转股份扩大股本的能力

,

也希

望满足广大公司股东意愿

,

经过审慎讨论后拟定了本次包含高比例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该方

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被股东大会通过

,

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需进行相

应修订。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变更事项

,

包括但不限

于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宜。

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将发生变化

,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拟对《公司章程》

做出相应修订

:

序号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１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７３

，

４３６

，

８８８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３

，

５９２

，

２２０

元。

２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７３

，

４３６

，

８８８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１７３

，

４３６

，

８８８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３３

，

５９２

，

２２０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４３３

，

５９２

，

２２０

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章程》

,

本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实施前提。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聘任副总经理毕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相同。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聘任毕胜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关联董事涂伟毅先生回避表决

)

。

六、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下午

2:30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修改《公司章程》事宜。

召开股东大会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036)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毕胜

:

男

,49

岁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

,

高级政工师

,

历任公司三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党委书

记

,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

重庆特品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日

,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

除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外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的其他处罚

,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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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七届第八次)监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

七届第八次

)

监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重庆

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以书面通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万汝麟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

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积累

,

具备通过送转股份扩大公司股本的能力

,

也希望满足

广大公司股东意愿。该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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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拟定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

决定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1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

~2015

年

8

月

17

日。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

9:30-11:30,

13:00-15: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15:00-2015

年

8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出席对象

:2015

年

8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6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10

日。

7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重庆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会议室。

8

、参加会议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

或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2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重庆三峡油

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

(

七届第十次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4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邮寄、传真、电话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8

月

11

日

-8

月

17

日下午

2:30

之前

3

、登记地点

:

重庆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400051

电话

:023-61525006

传真

:023-61525007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

份证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565

。

2

、投票简称

:

三峡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三峡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

,

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100

元代

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具体如下表

所示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为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

15:

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

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电话

:023-61525006,

联系人

:

袁奕。

2

、会议费用

:

现场会议为期半天

,

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3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2015

年第五次

(

七届第十次

)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附件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

公司

)

参加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

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总议案 为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注

1:

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

(

在所选择的委托意见后的方框内打

“

√

”

),

三者必须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注

2: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注

3: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

项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注

4: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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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1)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１％－３０４％

盈利：

４

，

１６９

万元

盈利：

１６

，

３１９

万元–

１６

，

８５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注） 盈利：约

０．９４

元

－０．９７

元 盈利：

０．２４

元

注

:

以公司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73,436,888

股计算每股收益。

(2)

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４６％

盈利：

１

，

１６２

万元

盈利：

１

，

１６２

万元–

１

，

７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注） 盈利：约

０．０７

元

－０．１０

元 盈利：

０．０７

元

注

:

以公司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73,436,888

股计算每股收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公司主营油漆业务经营正常

,

利润同比预计稳定增长

;

2

、公司业绩增长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出售所持有的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7

万股股

票取得投资收益

12,431

万元影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

,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

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 7 月 3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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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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